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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器具清洗、清潔劑及消毒
物質用具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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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綱

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第一章總則第五條食品業者之食品從
業人員、設備器具、清潔消毒、廢棄物處理、油炸用食用油

及管理衛生人員，應符合附表二良好衛生管理基準之規定。

 設備器具清洗

 清潔劑及消毒物質用具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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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二、 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食品接觸面應保持平滑、無凹陷或裂縫，並保持清潔。

(二)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或包(盛)裝食品之設備、器具，使用前應確認其清潔，
使用後應清洗乾淨；已清洗及消毒之設備、器具，應避免再受污染。

(三)設備、器具之清洗消毒作業，應防止清潔劑或消毒劑污染食品、食品
接觸面及包(盛)裝 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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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器具清洗

若未落實設備與器具的清潔與消毒，食品

容易受到污染。

 清潔與消毒之時機?

 正確使用食品用洗潔劑

食品用
洗潔劑



清潔與消毒

清潔與消
毒之時機

使用後。

開始處理不同種類的食品前。

於作業中被中斷的任何時間，且其使用
的器具可能已遭受污染時。

如果持續使用該器具，每隔四小時應至
少清潔與消毒一次。

1. 清潔。

2. 沖洗。

3. 消毒。

4. 風乾。

清潔與消
毒之步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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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防止污染食品、食品接觸面及包(盛)裝 材料



Q&A

Q1：何謂食品用洗潔劑？

A：1.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3 條第 6 款之定義， 凡用
於消毒或洗滌食品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器或包裝之物質，
均屬食品用洗潔劑所轄範疇。

2. 故食品用洗潔劑包含消毒類及洗滌類之產品，

例如用於蔬果或食品接觸面之

「次氯酸鈉」等為消毒類食品用洗潔劑，

「洗碗精」等為洗滌類食品用洗潔劑。



Q&A

Q2：食品用洗潔劑應標示項目為何？

A：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27 條，食品用洗潔劑之容器或外
包裝，應以「中文」及通用符號，明顯標示下列事項：

1、品名。

2、「主要成分」之化學名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成分組成者，應分別標明。

3、淨重或容量。

4、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電話號碼及地址。

5、原產地（國）。

6、製造日期；其有時效性者，並應加註有效日期或有效期間。

7、適用對象或用途。

8、使用方法及使用注意事項或警語。

9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。

主要成分指食品用
洗潔劑中具消毒、
清潔作用者



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
中華民國106年6月12日衛授食字第1061301328號令修正

第 一 條 本標準依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七條規定訂定之。
第 二 條 本標準所稱食品用洗潔劑，指用於消毒或洗滌食品、食品器具、食品容
器或包裝之物質。作為商業滅菌用途之食品用洗潔劑，不適用本標準。
第 三 條 食品用洗潔劑之衛生應符合下列標準：
一、 砷：0.05 ppm以下（以As2O3計）；依產品標示，於稀釋後使用時之溶液濃

度為基準。
二、 重金屬：1 ppm以下（以Pb計）；依產品標示，於稀釋後使用時之溶液濃度

為基準。
三、 甲醇含量：1 mg/mL以下。
四、 壬基苯酚類界面活性劑（nonylphenol及nonylphenol ethoxylate）：百分

之0.1（重量比）以下。
五、 螢光增白劑：不得檢出。
六、 香料及著色劑，應以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為限。

前項規定，僅適用於以合成界面活性劑為主成分之液態洗潔劑，供餐具自動
洗淨機使用之洗潔劑，不適用之。

第 四 條 用於清洗食品器具、容器及包裝等食品接觸面之主要消毒成分，使用後
不再經清水沖洗，且列於附表一者，應符合附表一之使用規定。
第 五 條 用於清洗食品之主要消毒成分，且列於附表二者，應符合附表二之使用
規定。該表所列成分，使用後須再經飲用水充分清洗、殺菁、加熱或其他適當處理，
以使最終食品之殘留濃度符合規定。
第 六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。
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DownLoadMethod/ashx/downloadFile.ashx?id=7695&type=0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DownLoadMethod/ashx/downloadFile.ashx?id=7695&type=0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Law/Detail.aspx?nodeID=518&lawid=118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Law/Detail.aspx?nodeID=518&lawid=118


食品用洗潔劑之衛生應符合下列標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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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砷：0.05 ppm以下（以As2O3計）；依產品標示，於稀釋後使用時之

溶液濃度為基準。

二、 重金屬：1 ppm以下（以Pb計）；依產品標示，於稀釋後使用時之溶

液濃度為基準。

三、 甲醇含量：1 mg/mL以下。

四、 壬基苯酚類界面活性劑（nonylphenol及nonylphenol ethoxylate）：

百分之0.1（重量比）以下。

五、 螢光增白劑：不得檢出。

六、 香料及著色劑，應以准用之食品添加物為限。

僅適用於以合成界面活性劑為主成分之液態洗潔劑，
供餐具自動洗淨機使用之洗潔劑，不適用之。



*「使用濃度限量」係指於稀釋
後使用時之溶液濃度上限。
註1.複合配方產品則以各單一成

分之使用濃度限量適用本表
規定。

註2.乳品類加工設備不得使用。
註3.使用含本表成分之洗潔劑後，

應確實經排放或風乾揮發等
程序，以避免清潔劑殘留於
食品接觸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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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條 用於清洗食品
器具、容器及包裝等食品
接觸面之主要消毒成分，
使用後不再經清水沖洗，
且列於附表一者，應符合
附表一之使用規定。
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DownLoadMethod/ashx/downloadFile.ashx?id=7695&type=0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DownLoadMethod/ashx/downloadFile.ashx?id=7695&type=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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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條 用於
清洗食品之主要
消毒成分，且列
於附表二者，應
符合附表二之使
用規定。該表所
列成分，使用後
須再經飲用水充
分清洗、殺菁、
加熱或其他適當
處理，以使最終
食品之殘留濃度
符合規定。
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Law/Detail.aspx?nodeID=518&lawid=118
http://consumer.fda.gov.tw/Law/Detail.aspx?nodeID=518&lawid=118


正確使用食品用洗潔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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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循外包裝標示使用方法及使用。

用途
使用方法

勿混合2種洗潔劑使用。

食品用
洗潔劑

案例



殺菌與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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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接觸面必須在清潔後進行消毒。
可以使用高溫殺菌或化學劑進行消毒。

化學劑消毒
 常用的化學消毒劑為次氯酸鈉液，也就是一般所稱

的漂白水。
 可以將器具、管路和零件浸泡在化學消毒劑中消毒。
 使用次氯酸鈉液殺菌之方法：次氯酸鈉液總有效

氯百萬分之二百(200 ppm)以下，器具浸入溶液
中2分鐘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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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 ppm次氯酸鈉液配製方法

[公式] 

次氯酸鈉液濃度(見標示) ×次氯酸鈉液取用量(假設

為Ｘ mL) = 需要配製的濃度百分比×需要配製的
總量(mL) 

案例：使用一瓶標示濃度為12%次氯酸鈉液，要如何
配製6公升的200 ppm的消毒劑？

解答： 12% × X = 200 ppm × 6公升

0.12 × X = 0.0002 × 6000 → X = 10 (mL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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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溫殺菌
殺菌方法 溫度 器具等 抹布等

煮沸 100 ℃ 1分鐘 5分鐘

蒸氣 100 ℃ 2分鐘 10分鐘

熱水 80 ℃ 2分鐘 -

乾熱 110 ℃ 30分鐘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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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器變形 操作檯面平滑無裂縫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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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器凹陷不平滑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二、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食品接觸面應保持平滑、無凹陷或裂縫，並保持清潔。

器具表面若會與食品接觸建議選用安全、不吸收水分、
平滑且抗腐蝕、容易清潔保養、可反覆清洗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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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備使用後確實清潔與消毒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二、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二)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或包(盛)裝食品之設備、器具，使用前應確認其清潔，
使用後應清洗乾淨；已清洗及消毒之設備、器具，應避免再受污染。

17

設備使用後未清潔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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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具清洗後置於櫃內避免污染零件清洗後包覆完整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二、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二)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或包(盛)裝食品之設備、器具，使用前應確認其清潔
，使用後應清洗乾淨；已清洗及消毒之設備、器具，應避免再受污染。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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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裝食品之籃框清潔度不足 空籃存放區妥善貯放

原料進貨盛裝籃勿與
成品盛裝籃混用，避免交叉污染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二、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二)製造、加工、調配或包(盛)裝食品之設備、器具，使用前應確認其清潔
，使用後應清洗乾淨；已清洗及消毒之設備、器具，應避免再受污染。



20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刀具生鏽
刀具使用完畢後，應以清水洗淨
並消毒(如：煮沸、蒸汽及熱水殺
菌方式)後，晾乾並放置於通風良
好之區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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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中清洗地板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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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二 設備及器具之清洗衛生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三)設備、器具之清洗消毒作業，應防止清潔劑或消毒劑污染食品、食品
接觸面及包(盛)裝材料。

清洗前先做安

全檢查

食品應收拾儲

存或覆蓋完全

執行清洗及消

毒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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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日衛生自主
管理表
建立設備器具
食品接觸面平
滑、清潔、無
凹陷確認
及落實清洗消
毒確認



清潔劑及消毒物質用具管理

附表二 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病媒防治使用之環境用藥，應符合環境用藥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，
並明確標示，存放於固定場所，不得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，且應指定
專人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。

(二)清潔劑、消毒劑及有毒化學物質，應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，並明確
標示，存放於固定場所，且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。

(三)食品作業場所內，除維護衛生所必須使用之藥劑外，不得存放使用。

(四)有毒化學物質，應標明其毒性、使用及緊急處理。

(五)清潔、清洗及消毒用機具，應有專用場所妥善保存。

23

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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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病媒防治使用之環境用藥，應符合環境用藥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，
並明確標示存放於固定場所，不得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，且應指定專人
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。

環境用藥許可證及病媒防治業網路查詢
https://mdc.epa.gov.tw/PublicInfo/

可查詢環保署核准登
記之環境用藥、經審
查通過天然物質環境
防蟲產品、地方環保
局核准登記病媒防治
業及環境用藥販賣業

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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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用藥標示項目

環境用藥之標示文字，應以中文為之，必要時得輔以外文，其項目如下：

一、環境用藥字樣。

二、警示圖案或警語。

三、許可證字號。

四、品名。

五、有效成分及含量。

六、性能。

七、劑型及內容量。

八、適用範圍及使用方法。

九、使用及儲藏時應注意事項。

十、中毒症狀、急救及解毒方法。

十一、廢容器回收清理方式。

十二、廠商名稱、地址及電話號碼。

十三、製造日期及批號。

十四、產品有效期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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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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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一)病媒防治使用之環境用藥，應符合環境用藥管理法及其相關法規之規定，
並明確標示存放於固定場所，不得污染食品或食品接觸面，且應指定專人
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。

病媒防治藥劑存
於固定場所並建
議上鎖

病媒防治藥劑未有專門場所貯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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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用藥使用注意事項

資料來源：環境用藥安全使用宣導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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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記本與清潔劑一
同放在專區中保管

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
質存放於固定場所並
予以標示及建議上鎖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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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二)清潔劑、消毒劑及有毒化學物質，應符合相關主管機關之規定，並明確

標示，存放於固定場所，且應指定專人負責保管及記錄其用量。

建立清潔及消毒等化學
物質紀錄表，紀錄進貨
量、使用量及存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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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劑、消毒劑及有毒化學物質使用注意事項

標示是否符合規定
一、品名。
二、主要成分之化學名
稱；其為二種以上成分
組成者，應分別標明。
三、淨重或容量。
四、國內負責廠商名稱、
電話號碼及地址。
五、原產地（國）。
六、製造日期；其有時
效性者，並應加註有效
日期或有效期間。
七、適用對象或用途。
八、使用方法及使用注
意事項或警語是否逾有效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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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裝之清潔劑標示注意事項

分裝清潔劑未標示
相關資訊

清潔劑是否逾有效日期

分裝清潔劑應標示
清潔劑名稱、分裝
日期、有效日期



31

選購有毒化學物質注意事項

 產品包裝標示：
一、危害圖式。
二、內容：
（一）名稱：化學品名稱，若為純物
質即為該物質名稱。
（二）危害成分：若化學品為純物質
則同名稱，若為混合物則標出化學品
中具有物理危砉或健康危害物質成分。
（三）警示語：分為危險及警告二種
（四）危害警告訊息：顯示化學品可
能的危害，例如可能致癌。
（五）危害防範措施：顯示避免化學
品危害的方法，例如置於通風處
（六）製造者、輸入者或供應者之名
稱、地址及電話。
 向購買廠商索取安全資料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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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購有毒化學物質注意事項

一、危害圖式。
二、內容：
（一）名稱。
（二）危害成分。
（三）警示語。
（四）危害警告訊息。
（五）危害防範措施。
（六）製造者、輸入
者或供應者之名稱、
地址及電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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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安全資料表(SDS)應有的認知

 使用者必須確實閱讀安全資料
表，以獲取更多更具體的訊息。

 注意廠商所提供的安全資料表，
第十六項其他資料中，製表者
單位與製表人欄位是否確實填
寫。

 安全資料表應置於容易取得及
閱讀之場所。

 已購買的化學品無安全資料表
或安全資料表遺失，可向原購
買廠商索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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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劑放置於烹調區 清潔劑用畢歸位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34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三)食品作業場所內，除維護衛生所必須使用之藥劑外，不得存放使用。

清潔劑堆放於操作台下

清潔劑隨意放置於倉庫周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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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消毒劑放置員工儲存櫃

清潔劑放置成品區

清潔劑消毒用品放置專區並標示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三)食品作業場所內，除維護衛生所必須使用之藥劑外，不得存放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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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資料表(SDS)

化學物質放置場所備妥SDS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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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四)有毒化學物質，應標明其毒性、使用及緊急處理。



37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化學物質放置固定
場所

清潔用品存放區

化學物質放置場所
備妥安全資料表

(SDS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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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五)清潔、清洗及消毒用機具，應有專用場所妥善保存。

打掃用具置於倉庫外

打掃用具直接置於作業場所

設有打掃用具存放室

打掃用具懸置於打掃用具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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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管用畢未妥善收納
水管用畢妥善收納並
不與地面接觸

第一章總則第五條

附表二食品業者良好衛生管理基準

三、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及用具之管理，應符合下列規定：

(五)清潔、清洗及消毒用機具，應有專用場所妥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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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潔及消毒等化學物質常見缺失

1. 部分清潔、消毒劑及病媒防治藥劑，未符合主管機關規定
產品及明確標示。

2. 安全資料表（SDS），或未依「食品用洗潔劑衛生標準」
取得證明文件。

3. 未落實專人、專櫃管制。

4. 有毒化學物質，未明確標明其毒性、使用方法及警語緊急
處理方法。

5. 未設清潔、清洗和消毒用機具之專用場所妥善保存。

6. 領用及回收管理紀錄表缺乏或不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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